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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公開募集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之建議分拆及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獨立上市

本公告乃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作出之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董事會決議同意本公司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於二
零二零年四月推出之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先導計劃，按照中國證監會發佈
的《公開募集基礎設施證券投資基金指引（試行）》以及發改委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做好基礎
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試點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則的要求，申
請發行公開募集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基礎設施公募REITs」）並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建議交易」）。本公司部分下屬公司（「項目公司」）持有的倉儲物流基礎設
施資產作為底層基礎設施資產（「基礎設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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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公募REITS方案

1. 基礎設施項目情況

本公司擬以下屬公司分別持有的6處倉儲物流資產作為底層基礎設施項目，開展基礎
設施公募REITs的申報發行工作。上述倉儲物流資產合計土地面積約43.88萬平米、
資產面積（包括倉儲面積和辦公樓面積）約30.54萬平米，具體如下：

(i) 位於昆山市昆山開發區出口加工區B區中央大道169號的昆山中外運物流中心；

(ii) 位於昆山市千燈鎮瞿家路666號的中外運昆山千燈倉庫；

(iii) 位於無錫市新吳區新都路18號的無錫中外運物流中心；

(iv) 位於金華市金東開發區金港大道東988號的金華中外運國際物流中心；

(v) 位於天津市西青區王穩莊鎮新源道16號的中外運天津西青王穩莊物流中心；及

(vi) 位於成都市雙流區西航港街道口岸路155號的中外運成都空港物流中心。

2. 建議交易結構

基礎設施公募REITs擬實施「基礎設施公募REITs－資產支持專項計劃－項目公司－
基礎設施項目」交易結構：

(i) 設立基礎設施公募REITs。由中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基金管理人設立基礎
設施公募REITs，本公司或其同一控制下的關聯方將根據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則
的要求並結合市場情況參與基礎設施公募REITs的戰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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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設立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由中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資產支持證券管理人設
立並管理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基礎設施公募REITs認購資產支持證券的全部份
額。

(iii) 轉讓項目公司股權。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設立後，通過受讓分別持有各項目公司
（即基礎設施項目現產權人或其通過包括但不限於派生分立等方式形成的持有相
應基礎設施項目的公司）100%股權的特殊目的載體SPV公司的100%股權，進而
由基礎設施公募REITs通過持有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的全部份額獲得基礎設施項
目的全部所有權。

(iv) 現金流分配的說明。項目公司的現金流通過支付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借款利息、
股東分紅等方式支付或分配到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經過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及基
礎設施公募REITs的逐層分配後，最終向基礎設施公募REITs投資人（含本公司）
進行分配。

(v) 基礎設施項目運營管理。基礎設施公募REITs存續期間，本公司下屬全資子公
司中外運瑞達（上海）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基礎設施項目的運營管理機構提
供運營管理服務，並定期收取運營管理費。

3. 基礎設施公募REITs產品要素

基金類型 契約型、封閉式基礎設施證券投資基金

基金運作方式 封閉式運作，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上市交易

基金期限 45年，最終以監管機構的獲批發行文件為准（根據基金
合同的約定延長╱縮短存續期間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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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安排 (1) 原始權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關聯方參與基礎設
施公募REITs份額戰略配售的比例合計不得低於
該次基礎設施公募REITs份額發售數量的20%，其
中發售總量的20%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於60
個月，超過20%部分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於
36個月，基礎設施公募REITs份額持有期間不允
許質押。

(2) 專業機構投資者可以參與基礎設施公募REITs份
額的戰略配售，其持有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於
12個月。

(3) 其他基礎設施公募REITs份額通過場內發售、場
外認購。

收益分配方式 (1) 在符合有關基金分紅的條件下，基礎設施公募
REITs每年至少進行收益分配1次，每次收益分配
的比例應不低於合併後基礎設施公募REITs年度
可供分配金額的90%。

(2) 每一基礎設施公募REITs份額享有同等分配權。
法律法規或監管機關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上市場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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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目標 基礎設施公募REITs主要投資於專項計劃，並持有其全
部份額，以通過資產支持證券的特殊目的載體取得基
礎設施項目公司100%股權，最終取得相關基礎設施項
目完全所有權。基礎設施公募REITs通過主動的投資管
理和運營管理，提升基礎設施項目的運營收益水平，
力爭為基礎設施公募REITs份額持有人提供穩定的收益
分配及長期可持續的收益分配增長，並爭取提升基礎
設施項目價值。

註： 上述交易方案及產品要素待根據後續申報進度、監管機構相關規則及要求，結合市場
情況細化或進行必要調整。

發行基礎設施公募REITS的理由及裨益

通過發行基礎設施公募REITs，有助於本公司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優化經營模式，實施
輕重資產分離，釋放倉儲物流資產的價值，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同時，有利於盤活存量
資產，形成良性的投資循環，提高運營效率，增強本公司可持續發展能力。

上市規則的涵義

倘本公司進行建議交易，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5
項應用指引（「PN15」），有關交易可能構成本公司之分拆。此外，由於本公司計劃(i)向基
礎設施公募REITs出售本公司持有的項目公司權益；及(ii)認購基礎設施公募REITs份額，
建議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司將適時就建議交易向有關
監管機構申請批准，包括但不限於根據PN15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就建議交易提交
本公司之分拆申請。

於本公告日期，建議交易的條款、時間表、基礎設施項目範圍、基礎設施公募REITs設立
方案尚未最終確定，可能依據與相關監管機構的溝通調整。本公司將適時或根據上市規
則的規定，就建議交易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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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建議交易受限於（其中包括）當前市況及相關監管機構的批
准。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建議交易未必一定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
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世礎

北京，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王宏（董事長）、宋德星（副董事長）、宋嶸（執行董
事）、劉威武（非執行董事）、鄧偉棟（非執行董事）、江艦（非執行董事）、許克威（非執行
董事），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泰文、孟焰、宋海清及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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